
【費額試算案例分析】
依據本署水污染源資料管理系統資料，83%列管事業之排放水量在150CMD以下。

以COD放流水標準100mg/L為例，假設某事業排放水量150CMD（許可最大量）、COD排放濃度為放流水標準50%（50mg/L）、排放天數365日，試算費額如下：

第一年費額：

第一年折扣5折，減量優惠60%，COD費率12.5元/公斤，水量以許可最大量之90%計算：
　　150m3/日×90％×365日×50mg/L×1Kg/106mg×103L/m3 ×12.5元/Kg×50％×60 ％=9,239元

當排放濃度減半(COD 25mg/L)，減量優惠15％，其餘條件相同：

　　150m3/日×90％×365日×25mg/L×1Kg/106mg×103L/m3 ×12.5元/Kg×50％×15 ％=1,155元

依據上述試算結果，八成事業第一年平均年繳金額在1萬元以下，應屬可接受之合理範圍，對於業者之影響有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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